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职能职责：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市、区委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部署 ；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2、机构设置：株洲市芦淞区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委员会是芦淞区委派出机构，属区一级预算单位， 本部门独立编制机构1个，核定编制2人，全部全额拨款（其中：行政编制2人）。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参考绩效自评的主要内容）

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32.95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49.4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8.25万元，其他收入 11.20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 55.68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11万元，基本支出54.57 万元，人员支出33.36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25.40万元，比上年减少54.50 %，三公经费 0万元，比上年减少 0 %，公车购置和维护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  万元。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资金使用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

2.绩效情况重点说明上级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主要反映项目支出和基本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提出改进的措施、工作建议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